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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1.0.1 为科学推进舟山市海绵城市建设，指导舟山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审查工作，明确审查内容，统一审查标准，规范海绵城市设计，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扩）建的城市道路、建筑与小区、绿地与广场、城市水系等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设计，其他项目可参照执行。
1.0.3 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设计审查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省市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和规定。
术语
2.0.1 海绵设施 sponge facility

对雨水具有“渗、滞、蓄、净、用、排”等一项或多项，类似于海绵效应的工程设施的统称。与相关标准中的低影响开发设施、绿色雨水基础设施等为同一含义。
2.0.2 排水分区 catchment

以地形地貌或排水管渠界定的地面径流雨水的集水或汇水范围。
基本规定
3.0.1 海绵城市建设应综合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最大限度的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0.2海绵城市建设应聚焦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因雨水导致的问题，以缓解城市内涝为重点，统筹兼顾削减雨水径流污染，提高雨水收集利用水平。
3.0.3 建设项目的海绵城市设计包括方案或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两个阶段；海绵城市设计的审查包括方案或初步设计审查和施工图设计审查两个阶段。
3.0.4建设项目的方案或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均应包括海绵城市的内容，其海绵城市建设设计目标应达到上位规划的要求。
3.0.5 海绵城市的设计目标主要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径流污染削减率、综合雨量径流系数、排水防涝目标和雨水资源化利用目标等。
3.0.6海绵城市设计文件编制深度除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建设指标控制
4.0.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设计目标值应根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项目所在区域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方案选取并满足规划设计条件，当无相关指标值要求时，宜根据表4-1的要求，并参照本市类似项目，选取适宜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设计目标值。
表 4-1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要求
	项目类型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备注

	
	新建项目
	改扩建项目
	

	建筑与小区
	不宜低于80%
	不宜低于65%
	

	道路
	不宜低于60%
	不宜低于50%
	

	广场
	不宜低于60%
	不宜低于50%
	

	公园与绿地
	不宜低于90%
	不宜低于85%
	

	城市水体
（非水面区域）
	不宜低于85%
	不宜低于75%
	

	工业仓储
	不宜低于65%
	不宜低于55%
	适用清洁生产区、清洁
仓储区


4.0.2 舟山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与设计降雨量的对应关系如下图和表所示。
表 4-22 舟山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mm）
	县（市、区）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舟山
	9,9
	11.7
	13.7
	16.0
	18.8
	22.3
	26.9
	33.5
	44.5

	普陀
	9.4
	11.0
	12.8
	14.9
	17.4
	20.6
	24.6
	30.2
	39.5

	岱山
	8.8
	10.3
	12.0
	14.0
	16.5
	19.6
	23.6
	28.6
	36.3

	嵊泗
	9.2
	10.8
	12.7
	15.0
	17.6
	20.9
	25.3
	31.6
	40.7


4.0.3 海绵设施的规模宜采用数学模型法进行设计，当不具备条件时，可采用容积法按下式计算：
V=10HφF
式中：
V——设计调蓄容积（m3）； 
H——设计降雨量（mm，参照表4-2）； 
φ——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参照表4-5）； 
F——汇水面积（hm2） 
4.0.4 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设计目标值应根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项目所在区域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方案选取并满足规划设计条件，当无相关指标值要求时，宜根据表4-3的要求，并根据建设项目所在区域内水环境质量要求、径流污染特征等，选取适宜的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设计目标值。
表 4-33 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指标要求

	项目类型
	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
	备注

	
	新建项目
	改扩建项目
	

	建筑与小区
	不宜低于60%
	不宜低于45%
	

	道路
	不宜低于40%
	不宜低于35%
	

	广场
	不宜低于45%
	不宜低于40%
	

	公园与绿地
	不宜低于75%
	不宜低于70%
	

	城市水体（非水面区域）
	不宜低于65%
	不宜低于60%
	

	工业仓储
	不宜低于45%
	不宜低于40%
	适用清洁生产区、清洁

仓储区


4.0.5 海绵设施的径流污染控制宜采用数学模型法进行设计，当不具备条件时，可通过不同类型海绵设施的悬浮物（SS）的去除率进行规模加权平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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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x——综合年径流污染总量削减率估算值（％）； 
Di——中第i个海绵设施的去除率估算值（％）； 
Fi——中第i个海绵设施对应的汇水面积占项目总面积的比例（%）。
4.0.6不同类型海绵设施对于污染物的去除率宜通过实测数据确定，当无实测数据时，可根据表 4-4的数据选取。
表 4-44 不同海绵城市设施对径流污染的去除率

	技术类型（按主要功能）
	单项设施
	污染物去除率（以SS计，%）

	渗透技术
	透水路面
	80-90

	
	屋顶绿化
	70-80

	
	下沉式绿地
	--

	
	简易型生物滞留设施
	--

	
	复杂型生物滞留设施
	70-95

	
	渗透塘
	70-80

	
	渗井
	--

	储存技术
	滞留塘
	50-80

	
	雨水湿地
	50-80

	
	蓄水池
	80-90

	
	雨水罐
	80-90

	调节技术
	调节塘
	--

	
	调节池
	--

	转输技术
	转输型植草沟
	35-90

	
	干式植草沟
	35-90

	
	湿式植草沟
	--

	
	渗管/渠
	35-70

	截污净化技术
	植被缓冲带
	50-75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40-60


4.0.7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应根据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等选取并满足规划设计条件，当无相关指标值要求时，宜根据表 4-5的要求，选取适宜的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表 4-55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指标要求

	项目类型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备注

	
	新建项目
	改扩建项目
	1.当地区改建时，改建后相同设计重现期的径流量不得超过原径流量；

2.建设用地的外排雨水径流峰值不应大于市政管网的接纳能力。

	建筑与小区
	不宜大于0.6
	不宜大于0.7
	

	道路
	不宜大于0.65
	不宜大于0.75
	

	广场
	不宜大于0.65
	不宜大于0.75
	

	公园与绿地
	不宜大于0.5
	不宜大于0.6
	

	城市水体
（非水面区域）
	不宜大于0.5
	不宜大于0.6
	

	工业仓储
	不宜大于0.6
	不宜大于0.7
	


4.0.8 不同种类下垫面的径流系数应依据实测数据或按表4-6取值，综合径流系数应按下垫面种类加权平均计算。
表 4-66 径流系数

	下垫面类型
	雨量径流系数
	流量径流系数

	硬屋面、未铺石子的平屋面、沥青屋面
	0.8-0.9
	1

	铺石子的平屋面
	0.6-0.7
	0.8

	绿化屋面
	0.3-0.4
	0.4

	混凝土和沥青路面
	0.8-0.9
	0.9

	块石等铺砌路面
	0.5-0.6
	0.7

	干砌砖、石及碎石路面
	0.4
	0.5

	非铺砌的土路面
	0.3
	0.4

	绿地
	0.15
	0.25

	水面
	1
	1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
（覆土厚度≥500mm）
	0.15
	0.25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
（覆土厚度＜500mm）
	0.3-0.4
	4

	透水路面
	0.26-0.36
	0.29-0.36


4.0.9 雨水资源化利用率应根据当地水资源现状、节约用水要求、经济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1.传染病医院的雨水、含有重金属污染和化学污染等地表污染严重的下垫面雨水不应收集回用，有特殊污染源的民用建筑雨水收集回用工程应经专题论证。
2.当相关资料不足时，可采用3倍雨水回用系统最高日用水量确定雨水池的回用容积。
设计指引
建筑与小区
5.1.1 设计目标应以控制雨水径流量、削减地表径流污染、削减径流洪峰为主，有雨水回用需求时考虑设计雨水回用系统。
5.1.2 建筑与小区海绵城市设计应充分与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有机更新、未来社区建设有机结合，统筹协同推进，避免重复建设，因地制宜、系统施策，充分考虑景观效果，打造具有海绵城市特点的高品质环境，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
5.1.3 新建小区以目标为导向，宜充分利用绿地空间布局海绵设施，有效引导地面和屋面雨水进入绿色设施或其他雨水调蓄设施。老旧小区以问题为导向，重点消除小区内内涝积水点，开展雨水分流改造，改善居民生活品质。
5.1.4 场地设计应结合现状地形地貌组织空间布局，充分保护和利用原有的坑塘、湿地、旱溪、沟渠等收集调蓄雨水。
5.1.5 居住小区、公建和商业裙房屋面宜优先考虑设计绿色屋顶，无条件时考虑通过雨水断接的方式引导屋面雨水径流进入周边绿地的分散式海绵设施内下渗、净化，当对多层的雨落管进行断接时，应设置消能设施（如卵石池等）。
5.1.6 当建筑物周边无绿化空间设置分散式海绵设施时，应采用高位花坛、雨水桶、雨水调蓄池等方式收集屋面雨水进行集蓄利用。
5.1.7 排水系统设计应与海绵设施的溢流口、雨水连接管、盲管顺畅衔接，保证海绵设施内的雨水顺利排出。雨水口、雨水检查井宜尽量设置在下沉式绿地、植草沟等海绵城市设施内，并与溢流井结合设置，采用环保型雨水口等源头污染物去除设施。
5.1.8 绿地设计应优先考虑建设下沉式绿地，并与空间组织、景观设计、竖向设计充分结合。下沉式绿地的深度宜为100mm-200mm，最大不宜超过250mm，周边雨水宜分散进入下沉式绿地，当集中进入时应在入口处设置缓冲空间，下沉式绿地应设置溢流口，保证暴雨时径流排水安全，溢流口顶部标高一般应高于绿地最低处50-100mm。
5.1.9 路面排水宜采用生态排水的方式。路面雨水首先汇入道路绿化带及周边绿地内的低影响开发设施，并通过设施内的溢流排放系统与其他低影响开发设施或城市雨水管渠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相衔接。
5.1.10 无大型汽车通过的路面、停车场、广场可设置为透水铺装，透水铺装路面设计应满足路面强度和稳定性要求。
5.1.11 景观水体补水、循环冷却水补水及绿化灌溉、道路浇洒用水等非传统水源宜优先选择雨水。
道路与广场
5.2.1 设计目标应以控制面源污染为主，既有城市道路应结合道路改造工程，解决内涝积水和径流污染问题。
5.2.2 城市道路的平面布局和竖向设计应结合红线内外绿地空间、标准断面、排水系统合理规划，充分考虑与道路绿化带及周边用地的竖向关系，便于引导径流雨水汇入海绵设施。
5.2.3 雨水宜优先汇入道路红线内绿化带，一般采用路缘石开口，排至下沉式绿地、植草沟等，人行道雨水通过表面径流、透水铺装排至下沉式绿地、渗管（渠）等。
5.2.4 道路绿化带宜采用下沉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等设施。面积较大的绿化带、交通岛、渠化岛和大型立交绿地等区域可依据实际情况采用雨水湿地、雨水花园、湿塘、调节塘、调节池等设施。
5.2.5 在道路雨水无条件引入道路绿化带及周边绿地，且无其他海绵城市设施消纳道路雨水的情况下，道路雨水口宜采用环保雨水口等源头污染物去除设施，或在不影响区块排水条件的前提下设置物理截污设施，满足径流污染控制要求。
5.2.6 人行道宜采用透水路面，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可采用透水沥青路面或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透水铺装设计应满足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5.2.7 规划作为超标雨水径流行泄通道的城市道路，其断面及竖向设计应满足相应的设计要求，并与区域排水防涝系统相衔接。
5.2.8 城市广场在设计时应考虑配套建设绿地，道路、城市广场等不透水路面雨水径流和透水路面渗水应引入绿地或其他净化设施入渗或净化。
5.8.9 规划承担城市排水防涝功能的广场用地，其总体布局、规模、竖向设计应与城市内涝防治系统相衔接。
公园与绿地
5.3.1 设计目标应以控制径流总量、削减径流污染、错峰减排目标为主。区域内的径流雨水通过公园与绿地中海绵设施进行滞蓄，经截污净化后排入水体。公园与绿地内海绵设施应与区域内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合理衔接。
5.3.2 公园与绿地应在满足景观及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统筹考虑绿地及周边用地防涝需求，消纳自身及周边区域雨水径流。
5.3.3 绿地设计应充分结合现状地形地貌进行场地竖向设计与布局，保护并合理利用场地内原有的湿地、坑塘、沟渠等。
5.3.4 应充分利用公园与绿地形式多样、空间功能丰富的特点，合理设置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等小型、分散式海绵城市设施消纳自身径流雨水。
5.3.5 非机动车道、城市广场、停车场等在满足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应优先采用透水路面，对于不适合采用透水路面结构的，需考虑优化排水系统。
5.3.6 应限制地下空间的过度开发，为雨水回补地下水提供渗透路径。
5.3.7 公园绿地宜考虑雨水回收利用，经收集净化后用于绿地浇灌、路面浇洒或景观补充用水。
城市水体
5.4.1 设计目标应以改善水体水质为主，兼顾削减源头径流污染。
5.4.2 城市河湖水系及滨水空间设计应统筹防洪排涝、生态修复、景观提升等综合功能，充分利用现状坑塘、湿地、沟渠等自然水体布局海绵城市设施。湿塘、雨水湿地的布局、调蓄水位等应与城市上游雨水管渠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及下游水系相衔接。
5.4.3 水体不应减少水面率，不改变主要径流通道方向，严格控制水体形态、平面设计、容积设计、水位、水质等。
5.4.4城市水系建设应与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控制目标相协调，增加的水域宜具有雨水调蓄功能。
5.4.5城市水系应根据调蓄水位变化选择适宜的水生和湿生植物。
5.4.6当周边道路、建筑与小区的雨水径流进入滨水绿化带控制线低影响开发设施前，应设置沉淀池、前置塘等对径流雨水进行预处理，经地表漫流后，设置卵石缓冲带、植被缓冲带、雨水塘等消除水体污染和河道冲蚀。
5.4.7城市水系项目涵盖岸线建设时，河道护岸在满足防洪、排涝安全的前提下，应优先采用生态驳岸。
5.4.8城市水体的滨水带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滨水带步行道与慢行道宜采用透水材料；滨水带内的管理建筑应符合绿色建筑要求；
2滨水带绿地空间宜选择植被缓冲带、雨水湿地等措施进行雨水调蓄、削减径流及控制污染。
5.4.9城市水体的驳岸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城市水体驳岸宜选用安全性和稳定性高的护岸形式，对于流速较缓的河段优先选用自然驳岸；
2生态型护岸形式包括石笼护岸、木桩护岸、土工织物草坡护岸、水生态织物护岸等。
5.4.10城市水体的排口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城市水体排口应采用生态排口；
2合流、混流排口整治设计中，应结合汇水范围内的源头海绵性改造措施，设置初期雨水调蓄池、截污管涵等工程措施进行末端污染控制。
方案或初步设计审查
设计文件构成及内容
6.1.1方案或初步设计文件应由自评表、方案或初步设计说明及图纸等组成，设计文件清单见表6.1-1。
表 6.1-11 方案或初步设计文件清单
	序号
	项目
	内容要求

	1
	自评表
	参照附录B执行

	2
	说明
	

	3
	图纸
	下垫面分析图、汇水分区图、海绵设施平面布置图、竖向设计图、径流组织分布图、雨水管网总平面图、雨水回收利用图（若有）、景观效果图或意向图

	
	其他
	其他必要性图纸及说明


6.1.2方案或初步设计说明应包含工程概况、设计依据、设计目标与原则、设计内容、投资估算及效果评估，深度要求见表6.1-2。
表 6.1-22方案或初步设计说明审查内容及深度要求

	序号
	审查内容
	内容深度要求

	1
	项目概况
	工程概况
	简述项目背景、项目区位、建设内容、建设规模、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内涝情况等。

	2
	
	自然条件
	简述项目所在地气象、水文、地质、竖向情况，项目建设场地降雨及蒸发条件、土壤渗透性、地下水位、场地与周边用地的竖向关系等。

	3
	设计依据
	政策及上位规划要求
	对相关标准、规范、政策文件、上位规划、与工程设计有关的依据性文件（如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进行分析梳理。

	4
	设计目标与原则
	设计目标
	根据上位规划及政策文件要求，明确项目设计目标和控制指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SS总量去除率等指标如有重大变化，应出具符合管理要求的证明材料。

	5
	
	设计原则
	结合项目特点，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设计原则。

	6
	设计内容
	问题分析
	分析项目用地范围内涉水问题并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

	7
	
	技术路线
	根据项目特点制定合理、可行的技术路线。

	8
	
	具体措施
	因地制宜采用海绵技术，合理设计海绵设施。

	9
	投资估算
	统计项目海绵设施工程量，明确有关海绵设施单价，统计投资估算。

	10
	效果评估
	明确分析评价综合效益，包括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


6.1.3方案或初步设计说明应根据上位规划、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等复核并确认海绵建设目标的可达性。
6.1.4方案或初步设计图纸应包括区位图、总平面图、竖向设计图、海绵设施汇水分区图、海绵设施平面布置图、雨水管网总平面图、管线综合平面图、雨水回收利用图等，深度要求见表6.1-3。
表 6.1-33 方案或初步设计图纸审查内容及深度要求

	序号
	审查内容
	内容深度要求

	1
	下垫面分析图
	明确表达项目范围内的各类下垫面位置及面积，同时宜包括下垫面和雨量径流系数汇总表。

	2
	汇水分区图
	明确汇水分区划分原则，以总平面图为依据，按照竖向设计合理划分项目范围内的汇水分区，汇水分区应边界清晰并编号。

	3
	海绵设施平面布置图
	明确方案中海绵设施类型、分布及定位，标注各汇水分区内各类型海绵设施规模，标明海绵设施溢流与排水系统的衔接关系。

	4
	竖向设计图
	明确表达项目及周边区域总体高程，项目道路、室外场地、建（构）筑物等主要节点具体高程，主要坡向等。

	5
	径流组织分布图
	明确各海绵城市设施的服务范围与面积。绘出超标雨水排放连接管尺寸、坡度、长度、埋设深度等。

	6
	雨水管网总平面图
	明确雨水管网、雨水排放口分布情况。

	7
	雨水回收利用图（若有）
	采用雨水利用设施设备的，应配备相应流程图。

	8
	景观效果图或意向图
	效果图或意向图应与方案相匹配，符合海绵城市理念。


审查要点
6.2.1方案或初步设计审查项目包括设计文件完整性、设计目标可达性和设计方案合理性，审查要点见表6.2-1。
表 6.2-11 初步设计文件审查要点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内容

	1
	设计文件完整性
	设计文件是否编制海绵城市设计专篇；专篇设计图纸等设计文件的签署是否符合规定；设计内容和深度是否达到本标准规定的编制要求。

	2
	设计目标可达性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年径流污染削减率（以悬浮物SS计）和综合雨量径流系数等主要设计指标是否满足相关规划及相关规定要求，不能满足的，是否有充分的分析说明及解决方案。

	3
	设计方案合理性
	是否对项目现状涉水问题深入分析。

	4
	
	技术路线是否完整、合理。

	5
	
	海绵城市设计措施（设施）选型应多样化、分散布置，排水分区划分清晰，海绵措施（设施）结合排水分区发挥作用，是否优先考虑绿色生态型措施及经济实用、易养护的设施。

	6
	
	相关海绵城市管控指标、措施（设施）量的数据是否有详细且正确的计算过程。


6.2.2建筑与小区的海绵城市方案应重点审查如下内容：
1竖向设计是否结合地形、地址、水文条件及降雨量等因素综合考虑，并与排水防涝、城市防洪规划及水系规划相协调；
2竖向设计是否有利于雨水汇入海绵设施；
3绿色屋顶、地下室顶板等覆土厚度是否满足海绵设施布设要求；
4景观设计是否与海绵设施充分衔接；
5海绵设施与建（构）筑物等的净距是否满足要求；
6海绵设施是否满足人身、建筑、地质、地下水、环境安全要求。

6.2.3公园与绿地的海绵城市方案应重点审查如下内容：
1公园与绿地类海绵城市示范性工程应注重灰绿结合。
2公园与绿地类海绵设施建设不得影响城市公园游憩、景观、生态等主体功能。
3开放水体、下沉式绿地、雨水调蓄设施等可能对人身安全造成影响的区域是否设有安全防护措施和安全警示标识。
4景观道路及水体驳岸设计是否尽量运用海绵城市理念。
5竖向设计是否满足排水防涝系统的要求，与城市排水防涝系统是否正确衔接；
6海绵设施是否有利于接纳绿地与广场周边的径流雨水。
7海绵设施是否考虑安全防范措施。
6.2.4道路与广场的海绵城市方案应重点审查如下内容：
1竖向设计是否满足排水防涝系统的要求，与城市排水防涝系统是否正确衔接。
2道路横、纵断面设计是否有利于雨水汇入海绵设施。

3行泄通道、下沉式立交段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是否考虑内涝风险及安全防范措施。
4道路穿越水质要求较高的水域时，是否对道路初期雨水进行收集处理。
5道路绿化带内海绵设施是否采取必要的侧向防渗措施。
6设于道路侧分带或者人行道的生物滞留设施下凹深度超过30cm时，是否采取防护行人人身安全的措施。

6.2.5城市水体的海绵城市方案应重点审查如下内容：
1是否有效保护城市水系及水体功能；
2是否合理利用滨水空间布设海绵设施；

3滨水绿化控制线是否满足城市蓝线中陆域控制的要求。

4河湖及相应附属构筑物的设计标准是否与防洪排涝标准和排水防涝标准统一协调。
5是否有利于接纳城市水体周边的径流雨水。

6水系连通是否考虑生物安全性和环境影响。
7水系治理是否有利于改善水质、提高城市排水防涝能力。
8水系修复是否注重生态修复。
9生态护岸是否兼顾防洪和生态保护要求。
10是否合理布设海绵设施，进一步改善入河排口水质；

施工图设计审查
设计文件构成及内容
7.1.1施工图设计文件应由计算书、施工图设计说明及图纸等组成，设计文件清单见表7.1-1。
表 7.1-11 施工图设计文件清单
	序号
	项目
	内容要求

	1
	说明
	

	2
	计算书
	海绵城市设计指标的核算

	3
	图纸
	下垫面分析图、汇水分区图、竖向设计图、海绵设施平面布置图、雨水径流组织和溢流排放图、雨水管网平面图、海绵城市设施大样图、海绵设施植物配置图

	
	其他
	其他必要性图纸及说明


7.1.2海绵城市计算宜利用模型进行校核，并提供模型电子文件。
7.1.3施工图设计说明应包含设计依据、工程概况、设计内容、材料做法、施工要求等，深度要求见表7.1-2。
表 7.1-22 施工图设计说明审查内容及深度要求
	序号
	审查内容
	内容深度要求

	1
	设计依据
	应明确项目设计执行的相关国家政策、法规、标准、工程地质详细勘测资料及当地行政部门的相关规定；摘要说明方案或初步设计批准的机关、文号、日期及主要审批内容。

	2
	工程概况
	简要说明项目建设地质、工程规模及用地性质；简述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如项目占地面积、建筑屋面面积、项目内道路与广场面积、绿地面积、水域面积等；简述建设项目建设目的、来源以及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

	3
	设计内容
	简述海绵系统，说明主要技术指标与参数（如各类下垫面雨量径流系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降雨量，暴雨强度公式及超标雨水排水设施设计重现期），体现各类下垫面雨水径流流程图，说明项目海绵城市建设的总调蓄容积；说明所选海绵城市设施类型、主要材料及技术参数，平面及竖向设计；说明海绵城市设施类型及规模、核算实际可达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目标；结合LID设施布局进行种植详细设计；有监测要求的项目应说明项目监测内容、监测方式、监测频次，主要监测
设备的选型、数量、安装要求、材质等。

	4
	植物配置
	应说明海绵设施植物配置原则、方案和种类。

	5
	材料做法
	简述所采用的主要设施材料材质、主要性能参数、基本做法。

	6
	施工要求
	应将各主要设施的施工注意事项及维护管理要求予以明确。

	7
	工程量
	应列出主要海绵设施的工程量。

	8
	其他要求
	与相关专业衔接未尽说明，请参看其他专业图纸。


7.1.4计算书应包含设计依据、设计指标、计算方法、计算参数取值、计算过程和结果表格等，深度要求见表7.1-3。
表 7.1-33 计算书核算指标清单
	序号
	项目
	备注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
	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
	以悬浮物SS计

	3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4
	透水地面比例
	

	5
	下沉式绿地率
	

	6
	溢流口过流能力
	根据实际提供

	7
	雨水利用及水量平衡
	根据实际提供

	8
	转输或导流设施能力
	根据实际提供

	9
	海绵设施排空时间
	根据实际提供

	10
	内涝防治计算
	根据实际提供


7.1.5计算书应包含设计依据、设计指标、计算方法、计算参数取值、计算过程和结果表格等，深度要求见表7.1-3。
7.1.6施工图设计图纸应包括下垫面分析图、竖向设计图、汇水分区图、海绵城市设施总平面布置图、雨水径流组织和溢流排放图、海绵城市设施植物配置图、雨水排水管网图、海绵城市设施大样图等，深度要求见表7.1-4。
表 7.1-44 施工图设计图纸审查内容及深度要求

	序号
	审查内容
	内容深度要求

	1
	下垫面分析图
	下垫面分析图应以总平面图为依据划分项目范围内的各类下垫面位置及面积，同时宜包括下垫面和雨量径流系数汇总表。

	2
	竖向设计图
	明确建设场地各下垫面的主要控制点标高、道路控制点标高、地表径流控制方向、地表调蓄类设施的控制标高、地表转输类设施的坡度坡向等。

	3
	汇水分区图
	应以总平面图为依据，按照竖向设计合理划分项目范围内的汇水分区，表达场地内雨水管网，明确各分区排出口和周边现状市政管网情况；明确表示出各汇水分区分界线、汇水分区编号。

	4
	海绵城市设施总平面布置图
	明确所有海绵设施（地表和地下设施）的平面布局位置；应能反映各汇水分区内海绵城市设施类型、分布、定位及相互关联关系；应标注各分区内海绵设施的规模（面积、调蓄容积等）；标明海绵设施溢流与室外及上下游雨水系统的衔接关系。

	5
	雨水径流组织和溢流排放
	应标明场地设计标高、汇水分区和雨水径流流向、各海绵设施的服务范围及面积、各海绵设施之间的连通关系。

	6
	海绵设施植物配置图
	应包含海绵设施的植物设计说明、苗木表、设施处的植物布置平面图。

	7
	雨水排水管网
	应完整表示出项目设计范围内的所有雨水、排水管渠平面布置。

	8
	海绵城市设施大样图
	应绘制项目设计内容中的所有海绵设施大样图。


审查要点
7.2.1施工图设计应重点审查如下内容：
1施工图设计文件构成和设计内容是否齐全、技术设计图纸是否规范、施工图设计说明是否完整、设计计算文件是否准确等。

2施工图设计方案设计内容是否与初步设计内容保持一致，对方案或初步设计批复明确事项有调整的，是否另行论证并经原审批单位重新批复。
3施工图设计方案海绵城市设计目标是否可达。

4设计深度是否满足施工要求。
7.2.2施工图设计说明应重点审查如下内容：
1标准、规范是否准确、有效。
2工程概况是否包含项目建设地点、工程范围、海绵设施主要工程内容等。
3设计目标与指标校核是否符合方案审查批准的要求；指标应完整，应明确控制性指标外，引导性指标完成情况建议加以说明。
4是否对前期方案审查意见有响应及必要的调整说明；
5是否包括各类海绵设施的单体设计内容，是否合理选取海绵设施的主要技术参数，海绵设施的基本构造、材料选用是否合理，海绵设施与场地、道路、管道系统、水体的衔接是否合理，是否包含雨水管道、排水盲管等设施的施工说明及注意事项；
6海绵设施植物材料选择是否合理，是否优先选用乡土植物；
7是否提出海绵设施的施工顺序，海绵设施的施工技术要点是否合理；
8是否提出合理的海绵设施养护要点；
9海绵城市设施工程量表是否与图纸相对应。
7.2.3计算书应重点审查如下内容：
1设计指标应与初步设计文件目标指标一致；

2计算书中采用数据与图纸中设计数据应一致，避免出现计算错误、设计图纸和建设场地出现不对应的情况；

3计算方法以《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中的容积法为主，计算过程应计算各汇水分区的综合雨量径流系数、设计调蓄容积；应根据实际设置的调蓄设施容积核算各汇水分区实际完成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并采用面积加权平均计算出整个项目实际完成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4计算参数应明确各下垫面雨量径流系数、设计降雨量取值；应计算实际设计下凹式绿地率、透水地面率、单位面积调蓄容积。有雨水回用设计内容时，还应进行雨水平衡量计算和雨水资源回用率计算；

5计算结果应说明实际完成的各项设计指标、调蓄设施规模。

7.2.4施工图设计图纸应重点审查如表7.2-1。
表 7.2-11 施工图设计图纸审查要点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要点

	1
	下垫面分析图
	是否合理分析下垫面分布、项目及周边排水系统、项目建筑布局、场地土壤透水性等现状情况。

	2
	竖向设计图
	各下垫面包括广场、停车场、运动场地、普通绿地、水景、台地、挡墙、护坡、台阶等，均应标注主要控制点标高；地形起伏较大时，可用设计等高线表示；覆土地下建筑应标注顶板标高；地表转输类设施（植草沟、排水沟等）应表示其坡度坡向。

	3
	汇水分区图
	是否明确表达海绵设施汇水分区，包括分区界线、编号、面积、汇流方向、对应的海绵设施位置；如果有建筑雨落管断接，是否标注其具体位置；海绵设施汇水分区是否根据场地设计标高、排出口、雨水收集范围合理划分；

	4
	海绵城市设施总平面布置图
	是否明确表达项目海绵设施总体布局，包括各类海绵设施编号、平面位置、面积、形状、设施关键节点标高、径流组织等；是否表达超标雨水行泄通道；是否标注道路排水路缘石开口、雨水溢流口、检查口、排水盲管等要素位置；

	5
	雨水径流组织和溢流排放
	海绵设施滞蓄净化容积与其服务范围的雨水径流量是否相匹配；是否有超标雨水排放措施；具备调蓄功能的景观水体是否能顺利收集周边雨水。

	6
	海绵设施植物配置图
	植物选型应与地表设施的特点相适应，满足设施的干湿环境、截污净化作用要求，同时还应满足景观效果；应明确海绵设施的种植土渗透性能要求。

	7
	雨水排水管网
	室外排水管网的设计标准是否满足相关要求；是否明确表达雨水排水路径，包括场地及周边区域雨水管道、排水口，各雨水管线是否明确管道长度、坡度、管径、起讫点标高、位置等要素；场地低洼处、排水未连通处的排水设计，是否存在漏排、积水、易涝点。

	8
	海绵城市设施大样图
	技术应用是否合适，是否避开以下场所：可能造成坍塌、滑坡灾害的；对居住环境以及自然环境造成危害的；膨胀土和高含盐土等特殊土壤地质；地表污染严重的地区。


常用海绵设施施工图设计设计深度和内容要求
下沉式绿地
8.1.1下沉式绿地应结合规模与竖向设计，使雨水径流能够通过地表坡度、水平分水槽引导后进入，并可通过溢流排放系统与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有效衔接。
8.1.2下沉式绿地的下沉深度应根据土壤入渗系数和最大渗透排空时间确定，一般为100mm～200mm．最大不宜超过250mm。
8.1.3下沉式绿地内应设置溢流口（如雨水口），保证多余径流的溢流排放，溢流口顶部标高一般应高于绿地50mm～100mm。
8.1.4下沉式绿地的雨水下渗时间一般要求不大于24h。
8.1.5下沉式绿地植物应选用耐旱耐淹的品种。
植草沟
8.2.1植草沟根据结构层的不同，可分为转输型植草沟、有蓄水能力的湿式植草沟、含土壤层与过滤介质且带有地下排水系统的渗透型干式植草沟。
8.2.2植草沟宽度宜为500mm~2000mm，深度宜为50mm~250mm。
8.2.3转输型植草沟需选择短期耐涝植被品种，坡度宜为1%~3%；渗透型干式植草沟和湿式植草沟宜首选耐旱以及稍耐涝的植被，坡度宜小于2%。
8.2.4植草沟断面形式宜为梯形、抛物线形或三角形，当为抛物线断面形式时，边坡比宜为1:3～1:5。
生物滞留设施

8.3.1生物滞留设施包括下列构造：进水设施、覆盖层、土壤层、砂滤层、砾石排水层和溢流设施。根据设施外观、大小、建造位置和适用范围的不同，又称作雨水花园、生物滞留带、渗透型绿地、生态树池等。
8.3.2生物滞留设施进水方式包括漫流进水与集中进水。漫流进水时四周宜设置不超过1:3的边坡。集中进水时应设置消能缓冲设施。
8.3.3生物滞留设施应选择能耐周期性水淹、净化能力强并有一定抗旱能力的植物，蓄水区的植物应耐48h水淹。
绿色屋顶
8.4.1绿色屋顶应考虑屋面荷载、阻根、防水及屋面构造安全，并与生态和景观相结合。绿色屋顶宜包括下列构造：防渗层、保护层、排水层、透水土工布层及种植土壤层。
8.4.2绿色屋顶的排水坡度宜为1%～2%，单向坡长大于9m时宜采用结构调坡。
透水铺装
8.5.1透水铺装根据面层的不同，通常分为透水砖、透水水泥混凝土及透水沥青混凝土三种形式。
8.5.2透水铺装的各结构层的孔隙率、渗透系数、抗压强度、抗折强度、抗磨长度等应符合《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 188）、《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 135）及《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 190）等要求。
8.5.3透水铺装下的土基应具有一定的渗透性能，土壤透水能力有限时，应在透水铺装的透水基层内设置排水管或排水板。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8.6.1初期雨水弃流设施雨水弃流量应根据下垫面旱季污染物状况确定；雨水弃流池的池容积应根据收集面积、设计降雨厚度、汇水时间、收集后的用途等情况合理确定。
8.6.2初期雨水弃流设施设计控制的弃流量应满足《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中的相关要求。
8.6.3初期雨水弃流设施服务区域的最远点至弃流设施的距离不宜大于300m。
雨水调蓄设施
8.7.1雨水调蓄设施包括雨水调蓄池、水塘、水池、湖泊（人工湖）、屋面水池、雨水罐（桶）等。
8.7.2雨水调蓄设施系统组成一般包括集水区、初期雨水弃流设施、处理系统及蓄水区。
8.7.3雨水存储设施宜设置在室外，当雨水存储设施设于地下室时，应在室外设有超调蓄能力的溢流措施。
8.7.4雨水调蓄设施应设置溢流装置，其溢流管管径不应小于进水管管径。
海绵型环保雨水口
8.8.1道路类海绵城市设计时，可采用环保雨水口控制车行道的初期雨水径流污染；

8.8.2环保雨水口尺寸长度宜为500mm~550mm，宽度宜为200mm~250mm，高度宜为250mm~350mm，过滤箱箱体壁厚宜在4mm~10mm之间，过滤介质厚度宜低于50mm。
8.8.3环保雨水口悬浮物（以SS计）的去除率应不低于70%。
8.8.4环保雨水口过流能力满足《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和《雨水口》（16S518）中的相关规定。
附录A 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设计自评表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项目名称
	

	设计阶段
	□ 方案或初步设计
□ 施工图设计
	项目用地面积（m2）
	

	项目类型
	□公园与绿地
	□广场
	□道路
	□建筑与小区
	□工业厂区
	□城市水体
	□（其他）

	规划管控指标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对应设计雨量（mm）
	

	
	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以悬浮物SS计）（%）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其他
	

	下垫面指标汇总

	序号
	下垫面类型
	面积（m2）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1
	
	
	

	2
	
	
	

	3
	
	
	

	4
	
	
	

	……
	
	
	

	合计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对应的设计调蓄容积（m3）
	

	海绵设施设计汇总

	序号
	设施类型
	面积（m2）
	有效深度（m）
	调蓄容积（m3）
	设施污染物削减率（%）

	1
	
	
	
	
	

	2
	
	
	
	
	

	3
	
	
	
	
	

	4
	
	
	
	
	

	……
	
	
	
	
	

	合计
	
	

	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以悬浮物SS计）（%）
	

	相关情况说明

	设计涉及以下内容的请勾选：
1、是否能接纳周边地块雨水径流（客水）汇入：□是，□否；采用何种形式接纳客水                  ，接纳客水量          。
2、客水进入本项目海绵设施之前是否有过滤措施：□是，             （注明采用何种过滤措施）；□否。
3、水体接纳客水前是否有预处理措施：□是，          （注明采用何种预处理措施），□否。
4、屋面雨水是否采用断接方式分散排至地面海绵设施或雨水资源化利用设施：□是（□全部屋面雨水立管断接，□部分屋面雨水立管断接），□否。
5、周边是否有可接纳本项目雨水径流的海绵设施：□是，□否。若有，是否得到相关单位同意：□是，□否；位置位于          ，可容纳本项目的雨水径流量为         。
6、……

	设计指标达标情况校核

	序号
	设计指标
	管控值
	核算值
	是否达标

	1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2
	年径流污染物总量削减率（%）
	
	
	

	3
	综合雨量径流系数
	
	
	

	4
	其他
	
	
	


引用标准名录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 50420）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GB/T 51345）
《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行）》
《浙江省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海绵城市建设区域评估标准》（DBJ33/T 1287）
《浙江省海绵城市示范性工程评价导则（试行）》


